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2年代表工作活动费项目

项目名称

代表工作活动费
立项依据

《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呈贡区人大常委会联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云发[2015]37号《呈贡区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工作联络站管理办法（试行）》（呈人会发[2016]49号）《关于加强全市人大代表工作站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昆人办发〔2019〕58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018A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公安大楼内

联系电话：0871-6749071
法人代表：马宏途

经费来源：区级财政预算

代为概况：

一、按照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协调各部门做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的各项筹备工作。

二、筹备和安排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根据工作需要召集的其他会议，并协调有关部门，督促检查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

三、在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的领导下，全面负责机关内务管理和对内、对外的联络、协调和接待工作。

四、负责区人大常委会及办公室文件的起草，把好公文关，抓好公文处理的各项工作。

五、负责管理好本单位的文书档案、印鉴、保密安全等工作。

六、配合各工作委员会深入调查研究，做好代表视察、执法检查等活动的组织服务工作。

七、督促办理好代表议案、建议、批评、意见和有关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八、搞好机关精神文明建设，负责离退休干部的服务工作。

九、完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常委会、主任会议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项目基本概况

为代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开展活动、收集意见建议做好服务。让区人大代表依法对呈贡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工作进行视察、检查、调研等。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促进国家机关推行各行工作。并进一步提升我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水平，加强人大代表工作的途径方式，努力提高人大代表工作水平进一步推动代表活动阵地建设，让“家站常用、代表常来、实事常办”在代表工作中成为一种新常态。
项目实施内容

一、区人大代表活动费：229名×2000元=458000元；

二、组织代表视察、考察费：1.视察费10次×5000元=50000元，2.考察费30次×5000元=150000元，共计200000元；

三、组织市人大代表呈贡小组活动费50人×250元×4次=50000元；

四、代表工作站、联络室工作经费：11个工作站，每个工作站工作经费3万元，11个×30000元=330000,11个联络室，每个联络室工作经费1万元，11个×10000元=110000元，2个市级示范站的云视讯系统，每个站10200,2个×10200元=20400元，共计460400元；

五、代表履职服务系统及建议办理系统服务项目：每年55000元费用。（新增）

四项合计1223400元。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全部由区财政年初预算批复安排12234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区人大代表活动费：2022年11月份完成拨付；
（二）组织代表视察、考察费：2022年11月份完成拨付；
（三）组织市人大代表呈贡小组活动费：2022年11月份完成拨付；
（四）代表工作站、联络室工作经费：2022年5月份完成拨付。
项目实施成效

区人大代表对呈贡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工作进行视察、检查、调研等。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促进国家机关推行各行工作。并进一步提升我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水平。2017年--2021年为区三届人大任期，共有区人大代表180人，设10个代表小组（每个街道1个），每季度组织代表活动一次,经费用于组织区人大代表参加座谈会、听证会、通报会、列席会、视察、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调研和阳光司法等活动。2019年--2021年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代表23人，每季度组织市人大呈贡代表小组代表活动一次,经费用于组织市人大代表小组参加座谈会、听证会、通报会、列席会、视察、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调研。 为促进代表们进一步履行自己的权利，提高人大代表们的使命感，呈贡区共有11个人大代表工作站、11个人大代表联络室，每个工作站每年经费30000元，共360000元；11个人大代表联络室，每个联络室每年经费10000元，共100000元。协助街道人大工委开展工作，完成区人大常委会和街道人大委交办的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活动平台，密切人大代表与选区选 民、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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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代表工作活动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人事委

	项目属性
	001 新增项目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郝洪流
	联系电话
	67490711

	项目概况
	为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促进国家机关推行各项工作。经费主要用于组织区人大代表对呈贡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工作进行视察、检查、调研等。组织区人大代表参加座谈会、听证会、通报会、列席会、视察、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调研和阳光司法等活动。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代表小组活动活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强化组织工作，进一步加强完善代表活动。

	项目立项依据
	区委或区政府发文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3,150,000.00 
	
	
	
	3,150,000.00 
	

	年度资金来源（元）
	1223400 
	
	
	
	1223400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区人大代表对呈贡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工作进行视察、检查、调研等。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促进国家机关推行各行工作。并进一步提升我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水平。2017年--2021年为区三届人大任期，共有区人大代表180人，设10个代表小组（每个街道1个），每季度组织代表活动一次,经费用于组织区人大代表参加座谈会、听证会、通报会、列席会、视察、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调研和阳光司法等活动。2019年--2021年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代表23人，每季度组织市人大呈贡代表小组代表活动一次,经费用于组织市人大代表小组参加座谈会、听证会、通报会、列席会、视察、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调研。 为促进代表们进一步履行自己的权利，提高人大代表们的使命感，呈贡区共有11个人大代表工作站、11个人大代表联络室，每个工作站每年经费30000元，共360000元；11个人大代表联络室，每个联络室每年经费10000元，共100000元。协助街道人大工委开展工作，完成区人大常委会和街道人大委交办的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活动平台，密切人大代表与选区选 民、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区人大代表对呈贡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工作进行视察、检查、调研等。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促进国家机关推行各行工作。并进一步提升我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水平。2017年--2021年为区三届人大任期，共有区人大代表180人，设10个代表小组（每个街道1个），每季度组织代表活动一次,经费用于组织区人大代表参加座谈会、听证会、通报会、列席会、视察、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调研和阳光司法等活动。2019年--2021年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代表23人，每季度组织市人大呈贡代表小组代表活动一次,经费用于组织市人大代表小组参加座谈会、听证会、通报会、列席会、视察、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调研。 为促进代表们进一步履行自己的权利，提高人大代表们的使命感，呈贡区共有11个人大代表工作站、11个人大代表联络室，每个工作站每年经费30000元，共360000元；11个人大代表联络室，每个联络室每年经费10000元，共100000元。协助街道人大工委开展工作，完成区人大常委会和街道人大委交办的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活动平台，密切人大代表与选区选 民、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区人大代表名额180名，市人大代表23名，呈贡区有11个工作站，11个联络室。
	市区代表203名，工作站联络室22个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区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每个季度开展一次代表小组活动。区人大常委会每年组织视察、考察、调研、检查30次。
	小组活动44次，检查视察等活动30次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市区、每名代表每年参加视察、考察、调研、检查至少两次，代表小组活动出勤率约98%。
	98%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一、区人大代表活动费：180名×2000元=360000；
二、组织代表视察、考察费：1.视察费10次×5000元=50000元，2.考察费30×5000=150000，共计200000；
三、组织市人大代表呈贡小组活动费50人×250元×4次=50000元；四、代表工作站、联络室工作经费：11个工作站，每个工作站工作经费3万元，11×30000=330000,11个联络室，每个联络室工作经费1万元，11×10000=110000，共计440000。
四项合计1050000元。
	1223400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11月份前完成
	11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代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开展活动、收集意见建议做好服务。加强人大代表工作的途径方式，努力提高人大代表工作水平进一步推动代表活动阵地建设，让“家站常用、代表常来、实事常办”在代表工作中成为一种新常态。
	98%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代表满意度≥98%，人民群众满意度≥95%。
	96.5%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呈贡区人大常委会联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云发[2015]37号《呈贡区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工作联络站管理办法（试行）》（呈人会发[2016]49号）、 《关于加强全市人大代表工作站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昆人办发〔2019〕58号）

	预算绩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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